中山汽车总站候车室商铺
联营合作方案

一、项目概况
中山汽车总站是中山市唯一的国家一级客运站，也是中山市最大的公交枢纽站，由中山公交集团全资子公司中山市城市汽车客运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客运站公司）负责经营。本联营合作项目（以下简称项目）位于中山汽车总站候车室对出位置，坐拥公交枢纽站及车站海量客流，是旅客出行、停留的关键消费点位，商业价值显著。项目面对车站候车室是8间玻璃隔断商铺，面对公交发车廊是4个商铺卡位，总建筑面积约70平方米，要求整体合作。商铺可打开面向公交发车廊的玻璃区域，且可向外扩宽约1米，能有效拓展经营展示空间，提升客流接触度与消费转化效率。
项目配套基础完善，可为入驻商户提供水、电接入服务，保障经营基本需求；同时明确经营设施使用规范，禁止明火操作，可使用微波炉等无明火加热设施，且经营过程中严禁产生烟雾和异味，确保车站公共区域的安全与环境卫生整洁。
二、联营合作方向
结合车站客流的消费特点与场地经营规范，本次项目聚焦便民、特色消费品类，优先引入以下经营类型：
（一）奶茶饮品店。涵盖各类现制奶茶、果茶、咖啡、鲜榨果汁等饮品，满足旅客即时饮品需求；
（二）便利店。可经营日用小商品、零食、饮料、速食产品等，同时允许提供简餐（如便当、饭团、三明治等无明火制作简餐），打造便民生活消费点；
（三）中山特产店。经营中山本地特色食品、手工艺品等，主打地域特色，契合旅客伴手礼消费需求；
（四）其他品类。其他符合场地经营规范、适配车站客流消费需求的便民轻食、零售品类，亦可洽谈入驻。
三、联营合作方式
（一）合作商铺改造
本次联营合作项目由客运站公司提供位于中山汽车总站内的闲置商铺，由合作方对现有商铺进行重新设计开发（改造、设计、装修等所有相关费用均由合作方全部承担），合作方需按照车站整体环境风格及经营规范完成设计开发，设计方案需经客运站公司审核通过后方可实施。
（二）联营合作费用
本项目由合作方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客运站公司配合宣传推广，按合作联营店月度销售总额向合作方收取不低于10%的联营合作费用，按月结算。
（三）其他
1.合作方必须使用双方认可的商业管理系统，将所有商品的进销存、每笔销售收入（包括现金、微信、支付宝、刷卡等所有收款方式）实时、准确录入系统，不得篡改系统数据；同时向客运站公司提供在合作期内无限制的后台查询权限，确保客运站公司可随时查询、核对销售数据、进销存明细及收银记录。
2.合作方须如实、完整记录每月销售数据（包括但不限于销售额、客流量、进销存明细等），不得隐瞒、篡改销售数据，不得私设收银台、体外循环收款（包括但不限于现金、私人微信、支付宝等非双方确认的收款方式）。
3.合作方须无条件配合客运站公司销售数据核查工作，同时向客运站公司提供在合作期内无限制的现场监控查询权限，确保客运站公司可随时抽查现场销售情况。
4.每月固定日期（具体日期双方在合同中约定）核对上月营收数据，商户在核对无误后3个工作日内，将当月联营合作费用足额缴纳至客运站公司指定账户，逾期未缴纳的，按逾期金额的一定比例收取滞纳金，逾期超过约定时限的，客运站公司有权解除合作。
5.本项目合作期限为3年，在合同期内，双方未经协商一致，合作方不得随意中途擅自终止合同，否则视为违约，违约方须一次性赔偿守约方退出前5个月（不足5个月的按所发生月均联营合作费用总额计算5个月）联营合作费总额的2倍作为违约金。
[bookmark: OLE_LINK19][bookmark: OLE_LINK20]6.本项目装修时间自双方签订合同后30个自然日内完成装修及开始营业。
7.合作方承担经营期间产生的所有成本费用。
4、 意向合作方选取规则
为确保选取最优合作方，保障项目经营质量、提升场地商业价值，同时保障项目工作的公平、公正、公开，特制定本选取规则，具体如下： 
（一）报名登记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3]1.报名时间：自本方案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5月31日17:30止（逾期不再受理报名）；
2.报名方式：意向合作方需现场报名，前往中山汽车总站办公室洽谈，填写《中山汽车总站候车室商铺意向合作报名登记表》（详见附件）及提交相关资料，完成报名登记。
（二）资料提交要求
意向合作方报名时，需一并提交以下资料（所有资料需加盖单位公章，复印件需注明“与原件一致”，逾期未提交完整资料的，视为自动放弃报名资格）：
1.《中山汽车总站候车室商铺意向合作报名登记表》（原件，按要求填写完整，加盖单位公章）；
2.主体资质资料：企业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个体工商户提供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
3.经营相关资质：经营食品、饮品、简餐类的，需提供食品经营许可证；经营特产、零售类的，需提供相关产品合格证明（如有）；
4.合作诚意说明：承诺拟承担的联营合作费用比例（需≥10%），并拟定装修投入预算、装修周期及开业日期；
[bookmark: OLE_LINK22][bookmark: OLE_LINK21]5.过往经营业绩证明：近3年（2023年4月1日至2026年3月31日）相关品类的经营业绩（1.公司化经营的提供近3年新开自营店铺营业执照或加盟店的合作协议书，公司名称必须与本次提供的营运执照名称一致；2.个体户提供近3年新开店铺营业执照经营者必须本次提供营业执照的经营者为同一人），证明自身经营实力。
6.承诺将商铺经营相关营业收入统一进入客运站公司指定账户进行集中管理，按照约定T+N结算规则，按双方约定的规则清算与拨付资金。
（三）意向合作方选取标准及流程
1.选取标准（总分100分，按得分从高到低选取合作方）
	评分维度
	分值
	评分细则

	联营合作费比例（核心指标）
	50分
	1.承诺联营合作费用＜10%，取消合作资格；
2.承诺联营合作费用=10%，得10分；
3.承诺联营合作费用＞10%时，每增加0.5 %，得分增加5分，以此类推，最高50分。

	承诺商铺经营收入资金先入客运站公司账户，实行T+N结算给合作方
	20
	1.承诺“否”，得0分；
2.承诺“是”，得20分。

	经营实力（基础指标）
	20分
	1.企业注册资本＜10万，得5分；
[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10][bookmark: OLE_LINK13][bookmark: OLE_LINK14]2.10万≤企业注册资本＜50万，得10分；
[bookmark: OLE_LINK12][bookmark: OLE_LINK11]3. 50万≤企业注册资本＜100万，得15分；
[bookmark: OLE_LINK15][bookmark: OLE_LINK16]4. 100万≤企业注册资本，得20分。

	过往业绩及口碑
	10分
	近3年（2023年4月1日至2026年3月31日）同类项目经营业绩，每提供1份（1.公司化经营的提供近3年新开自营店铺营业执照或加盟店的合作协议书，公司名称必须与本次提供的营运执照名称一致；2.个体户提供近3年新开店铺营业执照经营者必须本次提供营业执照的经营者为同一人），得2分，以此类推，最高10分。


说明：客运站公司选取得分最高者进行合作，若出现得分相同的情况，优先选取经营实力得分高的合作方。
2.选取流程
第一步：资料审核（报名结束后3个工作日内）。客运站公司成立审核小组，对所有意向合作方提交的资料进行完整性、真实性、有效性审核，剔除资料不全、虚假资料、联营合作费比例低于10%的意向方，确定进入评分环节名单。
第二步：评分打分。审核小组按照上述评分标准，对进入评分环节的意向合作方进行独立打分，计算平均分（保留2位小数），确定意向合作方最终得分。
第三步：确定中选方。按最终得分从高到低排序，选取得分最高的意向合作方作为中选方，公示2个工作日；公示期间无异议的，通知中选方洽谈签约；若公示期间有异议，经核查属实且影响中选结果的，取消该中选方资格，依次选取下一位得分最高的意向方。
第四步：替补机制。若中选方被取消资格或无故放弃合作，客运站公司有权依次选取得分次高的意向合作方作为替补中选方。
五、联系方式
咨询联系人：陈生
联系电话：13925368863
地址：中山汽车总站
[bookmark: OLE_LINK1]咨询时间：周一至周五 8:00-12:00、14:00-17:30
本方案最终解释权归客运站公司所有，所有合作细节均以双方签订的正式合同为准。

附件：中山汽车总站候车室商铺意向合作报名登记表
  











[bookmark: _GoBack]附件：
中山汽车总站候车室商铺意向合作报名登记表
	意向合作方基本信息

	意向合作方名称（盖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法定代表人/经营者姓名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经营年限（如有）
	

	注册资本（企业）/经营规模（个体）
	

	合作意向信息

	拟经营品类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4]□奶茶饮品店 □便利店 □中山特产店 □其他______

	承诺联营合作费用比例
	______%（不得低于10%）

	[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7]承诺商铺经营收入资金先入客运站公司账户，实行T+N结算给合作方
	□是          □否

	拟合作期限
	3年

	装修投入预算
	____ __万元

	预计装修周期
	______天

	预计开业时间
	___  _年____月____日

	资料提交确认

	提交资料清单（勾选）
	□ 报名登记表原件 □ 主体资质资料 □ 经营相关资质□ 过往经营业绩证明

	声明
	本人/本单位承诺，所提交的所有资料真实、完整、有效，若存在虚假信息，自愿放弃报名及合作资格，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
	_____                 _____        
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说明：如属授权委托人签名，必须提供书面委托书。

	经营合作方审核意见
	□ 资料完整，同意进入评分环节 □ 资料不全，不予受理 □ 资料虚假，取消报名资格

	审核人签字
	____          ___                 ___ 
日期：__    __年____月____日



 
